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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与财政作用机制的合理构建

王振宇

四
川 汶川“5.12”特大 地 震，

造成了巨 大人员伤亡和不

可估量的财产损失。痛定

思痛，特大灾害留给人们太多的思索，

也暴露出我国现行某些制度设计上的

“缺陷”，给出了新的课题。从财政视

角来看，如何合理构建财政作用机制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健全鼓励捐助的税收制度，

完善慈善事业。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灾

害，牵动着国人的心，各种形式的捐助

活动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学校、社

区等不同层面展开。这种捐助常常是

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才有的公 益行为。

如何通过相关税收制度的设计引导人

们捐助慈善事业，值得我们重视。在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防止富人过

分聚集财富，往往运用遗产税的手段

加以限制。作为“富人税”，该税种在

均衡贫富、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

致富、引导公 益捐赠等方面具有独特

的功效，备受各国推崇。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

的增加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前提和可

能——“税源”的客观存在。同时，当

人均收入步入 1000—— 3000美元的

社会转型期，也将步入两极分化的“矛

盾凸现期”，这为实施税收政策手段的

再调节—— 开征遗产税，提供了现实

必要性。因此，应尽快研究开征遗产

税，完善相关法律，合理设计与中国

国情相匹配的遗产税制度，通过制度

创新，引导“被动”捐助为“主动”捐助，

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

源泉。

（二）从制度上完善符合国情的转

移支付形式。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通

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纵向模式，这种模

式能够较好地体现上级政府的施政

意图，各国纷纷采用。我国也不例外，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对

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不断扩大。与此

同时，此次汶川地震，“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各地的慷慨援助还透视出

构建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可能。我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受资源禀

赋等多因素的制约，地区差异大。要

很好地解决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等

问题，单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是不够

的，易引起发达地区的“不满”，在追

求公 平的同时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

近些年来，我国陆续启动的东部发达

地区对口支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援助

行 动（如援助西藏、新疆、青海、三

峡库区移民等），收到了一定成效。虽

然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横向转移支付，

但达到了先富帮后富的目的。事实上，

从区域经济、生 态经济的角度来衡

量，各省域间、市域间是高度关联的。

以长江流域为例，上游、中游和下游

彼此是相互作用的有机体，长三角的

繁荣，与上游承担了生态环境保护任

务，承受了放弃发展的机会成本是分

不开的。基于这样一个利益“链条”，

考虑到我国现行的流转税结构特征，

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实施以下

游补贴上游、受益地区补助保护地区

为主要内容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也十分必要。为此，建议出台相关法

律，规范相关制度，积极开展试点，

在新一轮财政体制调整中适度运用，

以弥补现行纵向转移支付的相对不

足，实现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三）灾后恢复重建要注重制度创

新，多元筹资。汶川地震的灾后恢复

重建需投入巨资。鉴于这场自然灾害

具有突发性、连续性、广泛性特征，

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十分有必要

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来加大政府

投入力度。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

逐年加大，但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社会公 共需要相比，财政资金依然十

分“短缺”。所以，要注重制度创新，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政府过多包

揽，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灾民”

三方面积极性。一是加快推进灾区的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完善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临时救助制度等，确保

特困受灾群体得以妥善安置。二是重

新评估震区重建的地质结构、环境

承载能力和管理成本，积极探索开发

式、移民式安置新模式，避免步入“建

设—— 破坏—— 再建设—— 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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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性循 环，最大限度节约社会资

源。三是运用财政担保、贴息、以奖

代补和必要的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

引导灾民、企业、民间机构投入支持

灾区重建。四是加强灾区金融服务体

系建设，通过特别优惠贷款、农业保

险等鼓励灾区恢复重建。同时，积极

探索地震险的试点。

（四）加强捐赠资金的监督管理。
此次汶川地震，来自社会各界的直接

捐助数百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量，如

果疏于管理，不仅会降低资金使用效

益，还会辜负捐赠者的期望。因此，要

从严控制借机敛财行为的发生，特别

要加大对中介组织、网络媒体捐助的

监管力度，规范捐助主体、捐助行为，

逐步消除捐助过程中的监控盲点。创

新监管模式，前移管理过程，实现由

传统的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

变，严肃查处贪污、挪用、寻租筹违法

违纪行为。统筹使用各类捐助资金，

防止“条条化”、“部门利益化”，避免“撒

芝麻盐”、“分小钱”的资金使用方式，

切实整合各类资源，全力支持灾区重

建。严格追踪问效，通过构建简单易

行的考评体系，引入中介评价平台，

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各界公示捐助资

金的使用绩效。

（作者单位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

究所） 责任编辑  周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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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国债管理
梁维和

德 国 国 债 市 场 是 欧 洲 最 为 重

要、 流动性最高的 政府债券市场，

其中 长期国债是欧元 区债券市场的

基准 ，经常用作其他债券的定价 和

报价的参考，国债利 率水平在很 大

程度上决定 了 欧 洲 筹资和投资的 条

件，能最终 影响实体经 济的决 策。

国债 市 场的 发达源于德国 在长期的

国债管理实践 中，形成 了 一套行之

有效的国债管理体制和发行机制。

国债管理体制

在国 债 一 级 市场上 ，联 邦 财政

部、 联 邦银 行和财务代理公 司 都参

与国债的管理与发行工作。

（一）联邦财政部

联邦财政部是最主要的国债管理

部门 和国 债发行 主体。在发行国债

时，财政部需要考虑国债的期限结构

问题，主要是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增强一级市场的有效性，促进二级市

场的 流 动 性 ，提高 二级 市 场的透 明

度。在国债管理工作中，财政部要确

定国债的品种、选择投资群体、 利率

的种类、发行方式和发行的币种等。

国债品种的创 新也是应考虑的问题，

包括外币债券的币种、 通胀联系债券

的发行和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债管理中

的运用 等。

每年 年 初 （在 国 债 开 始 发行之

前） ，联邦政府公布全年国债发行总

体计划，包括新发部分和续发部分。

此 外，联 邦 政 府还公 布 每季发行计

划，包括招标 日 期、债券期限等详细

情况。

长期以来，尤其是东西德合并以

来，由于 预 算 赤 字 较 大 ，为 了 满足

国 库 支 出的 需 要和降 低 国 债 筹资 风

险，联邦政府以发行长期国债为 主。

1 990 -1 9 9 9年，联 邦债券在 当年国

债 发行 额 中的 占 比由 38.88% 上升 至

40 .39 % 。相 应 地，中期 国债发行则

较少。因 此，目 前国债余 额 主 要集

中在10- 30年期。截至2007年4月30

日 ，10年期以上的国债余额占比高达

63.12 % 。但是，近年来，德国财政

部注重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扩大 了

6个月期以 下的国库贴现债券的发行

比重 ，由1 990年的 5.7 % 逐渐提 高 到

2007年的34% 。有目的地下调了 长期

国债的发行占比，10年期和30年期的

由1999年的40.39% ，下调至2007年的

24% 。

（二）联邦财务代理公 司

联 邦 财务 代 理公 司 成 立 于 2 0 0 0

年，属于私 人企业，不过联邦政府是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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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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